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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邹承慧、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美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能海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年１－３月 ２０１２年１－３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３１２，６２４，４７６．８９ ２６８，６３２，９７９．３０ １６．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４，０７３，０５５．１３ －３９，８２０，１２８．９７ １１０．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７２５，００７．０５ －４０，０７１，２５３．３１ １０１．８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９１，２７０，６０６．８６ －４５１，７５８，０４２．７１ １２０．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０．０１ －０．２ １０６．８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０．０１ －０．２ １０６．８２％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３３％ －２．８９％ ３．２２％

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１日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３，７１１，２４７，７０９．９４ ３，５１４，３９６，８３８．２３ 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１，２３１，８３３，８３５．２３ １，２２７，７６０，７８０．１０ ０．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３４，７５５．８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２９３，７９４．００

张家港市光伏组件政府补
助款 ３，９５７，０７４．００ 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１９，８４１．５１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１００，２０８．９４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３４．３４

合计 ３，３４８，０４８．０８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４，５９４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爱康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２．６７％ ６７，９９９，５００ ６７，９９９，５００ 质押 ６６，９４５，６０７

爱康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１９％ ５６，９９３，６２５ ５６，９９３，６２５

南通高胜成长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９５％ １４，８３５，７６３

无锡高德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１５％ １２，４５０，４０１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６４％ １０，９１５，４９０

江阴爱康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９６％ ５，８７２，５００ ５，８７２，５００

高投名力成长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６８％ ５，０４３，５６７

邹承慧 境内自然人 １％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２５０，０００

赵瑞娟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３％ １，８９５，５００

林兴 境内自然人 ０．３７％ １，１０８，８８８

前１０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南通高胜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４，８３５，７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８３５，７６３

无锡高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２，４５０，４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４５０，４０１

海澜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９１５，４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９１５，４９０

高投名力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５，０４３，５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４３，５６７

赵瑞娟 １，８９５，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９５，５００

林兴 １，１０８，８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０８，８８８

陈军 １，０１１，０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１１，０３０

徐思凡 ９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５０，０００

邹承慧 ７５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５０，０００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７２３，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２３，６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江苏爱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为同一实
际控制人邹承慧控制的关联企业，上述股东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 南通高胜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无锡高德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高投名力成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为同一股东控制或能实施重大影
响的关联企业，存在一致行动的可能。 上述其他股东未知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
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苏州中昊新能源
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本公司承诺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２日发布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２０１２年０９

月１２日 长期有效

截止报告期
末，未发现
《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存
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无锡高德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承诺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７日发布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０７日 长期有效

截止报告期
末，未发现
《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存
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南通高胜成长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本公司承诺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７日发布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０７日 长期有效

截止报告期
末，未发现
《简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存
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发起人股东以及
全体董事、高管

（１）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江阴爱
康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爱康投资其他全体自然人股东承诺：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其他发起人
股东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３）公司
全体董事、高管邹承慧、易美怀、季海瑜、徐国辉、李家康、黄国云、钟德鸣承
诺：本人在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自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４）控股股东江苏爱康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爱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邹承慧分
别向本公司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承诺：本公司（本人）将尽职、勤
勉地履行《公司法》、《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股东职责，不利用股份公司的股东
地位损害股份公司及股份公司其他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在本承诺书
签署之日，本公司、本公司（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均未生产、开发任何与
股份公司生产、开发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未直接或间接
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未参
与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开发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其他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 自本承诺书签署之日起，本公
司、本公司（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生产、开发任何与股份公司生产、

开发的产品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产品，不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
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也不参与投资任何与
股份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自本承诺书签署之日起，如本公司、本公司（或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进一步
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或股份公司进一步拓展产品和业务范围，本公司或本
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与股份公司现有或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相竞争；

若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拓展后的产品或业务产生竞争，则本公司或
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停止生产或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或者将相
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纳入到股份公司经营，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转让
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５）发行人、发行人控股股
东、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分别出具承诺函，承诺不发生关联方资金拆借行为。

２０１０年１２

月２９日

具体参见
承诺内容，

其中承诺
（２）其他发
起人关于
股份锁定
的承诺于
２０１２年８月
１５日承诺
期届满

严格执行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公司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８日，公司再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声明
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证券投资等风险投
资，并承诺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任何证券投资
等风险投资。

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１８日
具体参见
承诺内容 严格执行

实际控制人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邹承慧先生在２０１２年９月２０日增持公
司股票３００００００股，计划在未来１２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继续增持本公司股票不超过５７０００００股（含本次已
增持股份在内，占公司总股本的１．９％），最低增持不低于３００００００股（含本次
增持在内）。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严格
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 增持期间及
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２０１２年０９

月２０日

增持期间
及法定期
限内

严格执行

江苏爱康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

自本承诺书签署之日起，如爱康科技及下属子公司计划开展太阳能电池组
件业务或任何可能与苏州盛康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关系的业务，则本
公司同意将持有的苏州盛康的股权以经审计净资产的价格转让给爱康科
技，若爱康科技拒绝受让，则本公司应当将持有苏州盛康的股权转让给无关
联关系的第三方以避免同业竞争。 本公司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影响爱康科
技关于拓展与苏州盛康产生或可能产生竞争关系业务的决策。 在爱康科技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事宜时，本公司承诺回避表决。

２０１２年１０

月１１日 长期有效 严格执行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是否就导致的
同业竞争和关
联交易问题作
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
限 无

解决方式 无
承诺的履行情
况 以上承诺均严格执行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２０１３年１－６月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
亏为盈（万元）

５００ 至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２年１－６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万元）

－３，６３７．８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１、相对于去年同期，公司增加了太阳能电站业务，电费收入对利
润贡献较大；２、毛利率相对较高的安装支架产品销售收入较去年
同期大幅上升；３、边框销售量高于去年同期，带来毛利的增长；４、

优化组织机构，降本节支，期间管理费用减少。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万元）

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万元）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万元）

期末数
（万元）

预计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
金额（万
元）

预计偿还
时间（月
份）

合计 ０ ０ ０ ０ －－ ０ －－

期末合计值占期末净资产的比
例（％）

０％

六、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元）

期初持
股数量
（股）

期初持
股比例
（％）

期末持
股数量
（股）

期末持
股比例
（％）

期末账
面值
（元）

报告期
损益
（元）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０．００ ０ －－ 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法定代表人签字：邹承慧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０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２１

第一节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李大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许统广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林琪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年１－３月 ２０１２年１－３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８１９，３３２，０２３．０６ ９３３，８４０，７９８．２５ －１２．２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７，９６１，８３０．０７ ６７，０３９，５２７．７７ －７３．２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１６，２４３，６４４．９９ ６６，６４９，４５７．８１ －７５．６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１６，２８２，１４３．１３ ３，４１３，９８１．７７ ３，３０６．０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０．０４０８ ０．１５２２ －７３．１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０．０４０８ ０．１５２２ －７３．１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９４％ ３．７％ －２．７６％

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１日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
减（％）

总资产（元） ３，５６８，８０３，０２２．５４ ３，５６３，２１２，６３４．６９ ０．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９１３，２１４，７８７．８２ １，８９８，３５２，４０１．５４ ０．７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２０７，６７４．１９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３２，２７３．６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２５，０５６．７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８９，０７２．２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２４３，０８６．５４

合计 １，７１８，１８５．０８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６３，０４３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８．９７％ １７１，６４２，３４１ ０ 质押 ８５，０００，０００

中信证券－中信－中信证券股票
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０．８９％ ３，９０５，６００ 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分红－个人分红－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其他 ０．６６％ ２，８９９，９２７ 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其他 ０．４６％ ２，０４７，４５０ ０

交通银行－华安创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０．４２％ １，８７０，３００ 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０．３５％ １，５３７，１０７ 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０．３４％ １，４９１，８１３ ０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０．３１％ １，３８４，４２９ 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其他 ０．３０％ １，３１３，２８８ ０

杨楠 其他 ０．２９％ １，２５５，３５１ ０

前１０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 １７１，６４２，３４１

人民币普
通股 １７１，６４２，３４１

中信证券－中信－中信证券股票精选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３，９０５，６００

人民币普
通股 ３，９０５，６００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
红－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深 ２，８９９，９２７

人民币普
通股 ２，８９９，９２７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２，０４７，４５０

人民币普
通股 ２，０４７，４５０

交通银行－华安创新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７０，３００

人民币普
通股 １，８７０，３００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１，５３７，１０７

人民币普
通股 １，５３７，１０７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１，４９１，８１３

人民币普
通股 １，４９１，８１３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１，３８４，４２９

人民币普
通股 １，３８４，４２９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１，３１３，２８８

人民币普
通股 １，３１３，２８８

杨楠 １，２５５，３５１

人民币普
通股 １，２５５，３５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①前十位股东中，国有法人股东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与其它股东未存在关联关
系。 ②前十名股东中，未知股东相互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方案》；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关于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粤国资函【

２０１１

】

３８１

号）文批复确认，同意本公司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
对象、发行总额不超过

６８００

万股的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８．５

亿；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该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发审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
准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２１５

号），核准公司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６８６０

万股新股、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该批复自核
准发行之日 （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１

日） 起
６

个月内有效。 但鉴于资本市场的变化， 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自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以来一直低于发行底价，公司未能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发行之日起
６

个月内完成
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因此，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网公告《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批复失效的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批复失
效的公告 ２０１３年０３月１２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网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汕头超声
电子（集
团）公司

为避免与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汕头超声电子（集团）公司作出如下承诺：

１

、将不直接或间
接参与经营任何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有
竞争的业务；

２

、现有的正常经营的或将来成立的全资附属
公司、持有

５１％

股权以上的控股子公司和其他实质上受其
控制的公司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股份公司有实质性竞
争的或可能有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３

、集团公司及附属公司
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股份公司经营的业
务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则集团公司将立即通知股份公
司，并尽力将该商业机会让予股份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 长期 正在履行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 －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竞争和关
联交易问题作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限 长期
解决方式

－

承诺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承诺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说明
六、 日常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日常关联交易表
类别 关联人 交易内容 ２０１３

年预计
总金额

２０１３

年一季
度金额 定价依据 占同类交易

的比例
％

结算
方式

对公司利润
的影响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汕 头 超 声 电 子
（集团）公司

接 受 综 合
服务 ２４ ２４

双方协定
１００

支票或汇票 对公司利润总额没有重大影响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汕头超声电路板
有限公司

销售
覆 铜

板
１５０ ０

市场价格
０

支票或汇票 对公司利润总额没有重大影响

向关联方
销售产品

汕头高威电子有
限公司

销售
印 制

板
６０ ７．７５

市场价格
０．０１７

支票或汇票 对公司利润总额没有重大影响

向关联方
购买产品

汕头超声电路板
有限公司

购买
印 制

板
５０ ０

市场价格
１００

支票或汇票 对公司利润总额没有重大影响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２０１３年０１月０１日至
２０１３年０３月３１日 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２３

证券简称：超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第一节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陈兴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翁少斌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钢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年１－３月 ２０１２年１－３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４５２，３１２，０４２．１５ １，４９７，８８４，１８３．２５ －３．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１８，５９９，６５９．１０ ２５，７６５，３４７．５１ －２７．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８，２６３，６９６．４６ １９，９１６，０９５．７２ －８．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２４４，９８８，９３７．１９ －９８，７４６，１１９．８１ －１４８．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０．０４ ０．０５ －２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０．０４ ０．０５ －２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０．７７％ １．１４％ －０．３７％

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１日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８，９６６，９２５，５７１．７８ ８，７９０，２６７，２７１．９９ ２．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２，３８１，８４３，０７８．６２ ２，３６３，６３９，５７０．０７ ０．７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２８，４１７．１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２３，３２７．９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５５，５８３．１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７２，１５３．８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３４２，３７７．５３

合计 ３３５，９６２．６４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３４，３９３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７．６５％ ２５１，３６７，２００ ０ 质押 ２１１，２２０，０００

上海凹凸彩印总公
司 国有法人 ３．６％ １８，９６９，７７７ 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
二组合 其他 １．９％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投资精英之
淡水泉

其他 ０．９８％ ５，１４９，１６４ ０

中国工商银行－诺
安价值增长股票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８％ ４，６５３，４２０ ０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资金信托
合同（金狮１５１号）

其他 ０．６２％ ３，２７１，５３０ ０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０．６％ ３，１４７，３８９ ０

陈亚琴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６％ ２，９５４，３１３ 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淡
水泉精选１期

其他 ０．５４％ ２，８５０，１１９ ０

杜学政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３％ ２，８０６，０２６ ０

前１０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２５１，３６７，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１，３６７，２００

上海凹凸彩印总公司 １８，９６９，７７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９６９，７７７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二组合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投资精英之淡
水泉 ５，１４９，１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１４９，１６４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４，６５３，４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６５３，４２０

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资金信托
合同（金狮１５１号）

３，２７１，５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２７１，５３０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３，１４７，３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１４７，３８９

陈亚琴 ２，９５４，３１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９５４，３１３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淡水
泉精选１期 ２，８５０，１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５０，１１９

杜学政 ２，８０６，０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８０６，０２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
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无

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

５３％

， 主要是报告期内应收票据到期承兑以及背书转让支付货款而减少所
致。

应付票据较年初增加
５９％

，主要是报告期内货款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应交税费较年初减少
１４６６％

，主要是报告期内采购材料产生的待抵扣增值税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较年初减少
６２％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了公司债利息。

资产减值损失减少
５７３％

， 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收回了部分已计提坏账准备的美国货款而减少所
致。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３％

，主要是报告期内参股子公司常德大亚芙蓉化纤有限公司盈利增加
所致。

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３１％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的增值税退税款和政府补助等营业外收入下
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减少
１４８％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相对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９６％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支付贷款保证金等其他
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相对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１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３７７

号”文核准，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告了公司债券发行公告，向社
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８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总额为
７．７

亿元，发行期限为
５

年，票面利
率为

５．５０％

。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司债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代码为“

１１２０２０

”，简称为“

１０

大亚
债”。 报告期内，上述公司债券相关事项如下：

（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刊登了《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１０

大亚债”票面利率及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有关事宜的公告》，并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分别发布了两次提示性公告，公司上调
票面利率

８０

个基点到
６．３０％

，在“

１０

大亚债”存续期后
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８

日）利率保持
６．３０％

。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刊登了《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１０

大亚债”

２０１３

年回售结果的公告》。

（

２

）上述公司债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期间的利息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完成支付。

２

、本公司控股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亚集团”）将其原已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丹阳支行的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

）股权解除了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同日，大亚集团又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１．９％

）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丹阳支行，为江苏合雅木门有限公司向该行申请的贷
款提供担保，质押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质押期限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上述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大亚集团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２１

，

１２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０４％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高汝楠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高汝楠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辞职后，高汝楠先生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原有
董事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 高汝楠先生辞职后，董事会现有董事
８

人。 公司董事会董事人数未低于《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最低人数。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高汝楠先生的辞职
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１０大亚债”票面利率及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有关事宜的公告》

２０１３年０１月１１日 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首页“查
询”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１０大亚债”票面利率及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有关事宜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３年０１月１５日 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首页“查
询”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１０大亚债”票面利率及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有关事宜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２０１３年０１月１６日 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首页“查
询”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０年公司债券２０１３年付息公
告》

２０１３年０１月２２日 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首页“查
询”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１０大亚债”２０１３年回售结果
的公告》

２０１３年０１月２９日 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首页“查
询”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及质押公
告》

２０１３年０４月１０日 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首页“查
询”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辞职公告》 ２０１３年０４月１０日 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在首页“查
询”中输入本公司股票代码查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大亚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股份解限承诺：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
果计划未来通过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大亚科技
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
达到５％及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
大亚科技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２００９年０９月０４日 长期 正在履行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大亚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亚
集团＂）在重大资产收购中承诺事项如下： １、江苏大亚、

江西大亚、茂名大亚、阜宁大亚、阜阳大亚的中、高密度板
及刨花板产品所使用的商标为＂大亚＂、＂丹亚＂、＂康亚＂文
字商标以及两个Ｄａｒｅ ｇｌｏｂａｌ图形商标。 上述商标正由大
亚集团作为注册商标申请人，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商标局办理商标注册手续，２００６年１月１８日，大亚集团出
具《关于商标的承诺》，主要内容包括：（１）除上述正在申
请注册的商标外，大亚集团未持有任何１９类商品的注册
商标专用权，未就其他商标在１９类商品上申请商标注册，

亦未有该等安排、计划。 （２）在大亚集团取得该等商标专
用权前，如果大亚科技完成本次重大资产收购，大亚科技
及其控股的下属公司（包括但不限于：江苏大亚、江西大
亚、茂名大亚、阜宁大亚、阜阳大亚，下同）在中、高密度板
及刨花板产品上无偿使用上述商标，大亚集团不持任何
异议。 （３）在大亚集团取得该等商标专用权后，大亚集团
同意大亚科技及其控股的下属公司在中、高密度板及刨
花板产品上无偿使用上述注册商标，许可使用的种类为
独占使用许可使用。 即，在大亚集团合法拥有该等商标
专用权期间（包括商标的续展期间），大亚集团将该等注
册商标仅许可大亚科技及其控股的下属公司无偿使用，

无地域及使用方式的限定。 （４）在大亚集团取得该等商
标专用权后，如大亚科技认为必要，大亚集团将就上述商
标的独占使用许可使用事宜签署相关合同、协议。 ２、本
公司与大亚集团是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的关系，是相互
独立的两个独立企业法人，公司与控股股东大亚集团及
其关联企业之间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完全分开。 资产收
购的交易对方即控股股东大亚集团已经出具了《承诺
函》，承诺在本次资产收购完成后，＂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及大亚科技《章程》的规定，

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方面与大亚科技相分开、

相独立＂。 ３、本公司控股股东大亚集团本着规范和减少
关联交易，保护上市公司及少数股东权益的原则，就关联
交易事宜已出具《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将尽量减少与
大亚科技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的任何业务往来或
交易均应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交易价
格应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并按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４、资产收购完成后，大亚集团全部人造板业务
进入了大亚科技，大亚集团及大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不
再经营人造板业务，为此，大亚集团出具了《承诺函》，主
要内容如下：（１）大亚科技本次收购大亚集团分别持有的
三家木业公司７５％股权完成后，大亚集团及下属企业（除
大亚科技以外的，大亚集团全资、控股公司及对其具有实
际控制权的公司）不存在生产、经营与三家木业公司相同
或相类产品、业务的情形，本次股权收购不会产生同业竞
争问题。 （２）大亚集团及下属企业在今后的业务中，不以
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的从事与大亚科技（包括大亚科技
全资、控股公司及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 如大亚集团及下属企业从事的业务涉及与大
亚科技（包括大亚科技全资、控股公司及对其具有实际控
制权的公司）构成同业竞争，则在大亚科技提出异议后，

大亚集团同意终止该业务。 如大亚科技认为该新业务有
利于大亚科技发展，则大亚集团同意无条件将该业务转
让给大亚科技经营。 ＂５、本次收购完成后关于控股股东
大亚集团不会利用控股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大亚
科技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大
亚集团在收购中出具了《承诺函》，承诺：大亚集团将严格
遵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
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２００３］５６号）的规定，

规范与大亚科技的资金往来，不会利用控股股东的地位
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大亚科技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００６年０３月２４日 长期 正在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大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未来三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的具体股东回报规划：

１、当年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数且当
年末累计可分配利润为正数时，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
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
分红。 ２、未来三年内，公司将积极采取现金方式分配利
润。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和制度的有关规
定和条件下，在公司盈利，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经营需要
且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的情况下，公司未来
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３０％；具体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
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公司经营情况拟定，由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决定。 ３、根据公司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实
际情况，董事会认为以股票股利方式分配利润符合全体
股东的整体利益时，公司可以采用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
润分配。

２０１２年０７月１３日 ２０１２年至
２０１４年 正在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
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问题作出承诺

否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不适用
承诺的履行情况 正在履行

四、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

供的资料
２０１３年０２月０１

日
公司四楼会议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广发证券 傅浩、杜轩 主要了解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情况

２０１３年０３月０８

日
公司五楼洽谈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招商证券 濮冬燕
华夏基金 郑泽鸿
景顺长城基金 李林

岭

主要了解公司基本情
况和生产经营情况

２０１３年０３月１８

日
公司五楼洽谈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申银万国 屠亦婷

信诚基金 单慧金
主要了解公司基本情
况和生产经营情况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陈兴康

二
O

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０

证券简称：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第一节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李永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富川、财务总监于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李红光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第二节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２０１３年１－３月 ２０１２年１－３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３０２，１７７，５０２．３４ ４５７，４３１，１８８．８８ －３３．９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６１，６９５，６３８．４７ ７９，１２０，０１７．１６ －２２．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６１，５０４，７２０．０２ ７９，１１２，８４９．５２ －２２．２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１７７，００１，６４４．２８ ９１，１８１，０６３．７６ ９４．１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１５ －２１．９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０．０４８ ０．０６１５ －２１．９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６％ ２．７７％ －１．０１％

２０１３年３月３１日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９，９１８，７１９，３８９．９２ ９，３４３，４３０，２５９．５７ ６．１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３，５４５，１７０，２１１．８９ ３，４５５，６１９，７６６．２２ ２．５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４２，９２８．５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３４，７３８．７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６９，４１６．８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７，３３１．９５

合计 １９０，９１８．４５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６０，２６６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国家 １９．９３％ ２５６，２６８，０４０ ０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７５％ ８６，８３９，７０３ ０

深圳市钜盛华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６９％ ８６，０２６，６５７ ０ 质押 ８６，０２６，６５４

深圳华利通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９９％ ６４，１６０，０８４ ０ 质押 ６４，０００，０００

马信琪 境内自然人 ４．３９％ ５６，４７７，７６２ ０

傲诗伟杰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３２％ ４２，７０６，０２２ ０ 质押 ４２，７０６，０００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３１％ ４２，６０５，１２６ ０

中国银行－嘉实服
务增值行业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１．１４％ １４，７１９，７３５ ０

深圳丰泰格瑞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６％ １３，６５２，６１７ ０

胡祖汉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８％ １１，３１９，６５４ ０

前１０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２５６，２６８，０４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５６，２６８，０４０

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 ８６，８３９，７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８３９，７０３

深圳市钜盛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８６，０２６，６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６，０２６，６５７

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公司 ６４，１６０，０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４，１６０，０８４

马信琪 ５６，４７７，７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４７７，７６２

傲诗伟杰有限公司 ４２，７０６，０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７０６，０２２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４２，６０５，１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２，６０５，１２６

中国银行－嘉实服务增值行业证券投资
基金 １４，７１９，７３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７１９，７３５

深圳丰泰格瑞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６５２，６１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６５２，６１７

胡祖汉 １１，３１９，６５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３１９，６５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系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深圳市钜盛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傲诗伟杰有限公司及深圳华利通投资有限
公司构成一致行动人关系；未知其余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注：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显示，其所持本公司股份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完成股权转让，全部过户至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账户，截止本报告披露之日，深圳市长
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已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第三节重要事项
一、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坚持以销售为龙头，大力推进项目开发，公司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各项工作进展

顺利：

１

、振业城六
－

七期、振业峦山谷花园二期、惠阳·振业城一期商务中心、惠阳·振业城二期
Ｄ

组团、惠
阳·振业城

Ｆ

组团、天津·新博园、西安振业·泊墅二期、长沙振业城一期等项目工程进展顺利。

２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５．０６

万平方米，合同销售金额
６．１３

亿元，结转销售面积
２．８３

万
平方米，结转销售收入

２．８４

亿元，回笼资金
６．３９

亿元。

二、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１

、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增加
４９％

，主要是新项目开办费于本报告期计入长期待摊费用；

２

、应付职工薪酬较上年末减少
３４％

，主要是本报告期内发放计提的年终奖励薪酬；

３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分别减少
３４％

和
３１％

，主要是受房地产项目开发周期的影响，本

报告期结转收入主要来源于在售项目尾盘收入结转，项目结转面积较少；

４

、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４％

，主要是本期项目结转收入减少，且部分项目适用的土地
增值税率降低导致计提税金减少；

５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７％

，主要是本报告期合同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６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９４％

，主要是本报告期平均借款余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且贷款利息可
资本化率较高导致利息支出减少，同时本报告期存款平均余额较上年同期增加导致利息收入增加；

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９４％

，主要是本报告期回笼资金较上年同期增加；

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２１５％

，主要是本报告期银行贷款净增加额较上年
同期增加。

三、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新城花园合作建房纠纷一案，经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
审判决，对已建成的

８

栋房产本公司分得
６

栋，雄丰公司分得
２

栋，但由于
８

栋房产所在土地使用权登记
在龙城公司名下，房、地处于分离状态，本公司无法进行转让等实质性变现处理。 报告期内本公司仍未
就分割、拍卖、共同开发等可行性方案与农业银行、龙城公司清算组、雄丰公司、深圳中院取得一致意
见。

（二）公司前期披露的金龙大厦（原“振兴大厦”）合作建房纠纷一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５

日作出终审判决，目前该案已基本执行完毕。

（三）公司前期披露的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现“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提出对公司长沙项目合作方

Ｂ＆Ｆ＆Ｌ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 “佰富利集团 ”）仲裁请求一案
（以下简称“本案”，详情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的公开披露公告），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 、

６

月
１７

日及
８

月
１

日三次开庭审理。 截止本报告
披露之日，本案尚未作出裁决。

四、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深圳市国资委

如果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
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５％以
上的，控股股东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
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已履行

深圳市国资委、

深圳市远致投资
有限公司、深圳
市长城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在２０１２年５月９日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承诺：

未来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公司的运营和发展
状况及其股票价格情况等决定是否继续增持深振业的股
票，未来１２ 个月不会处置已拥有的股份。

２０１２年０５

月０９日

２０１２年５

月９日至
２０１３年５

月８日

已履行

本公司、深圳市
国资委

（１）本公司在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中向深圳证监局作出如
下承诺：承诺取得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加强未公开信息管
理的书面承诺并向深圳证监局报备；承诺向深圳证监局
报备未公开信息知情人名单；承诺就治理非规范情况在
年度报告＂公司治理结构＂中如实披露；（２）深圳市国资委
在本公司治理专项活动中作出如下承诺：承诺建立和完
善已获取的上市公司未公开信息管理内控制度，督促相
关信息知情人不利用我公司未公开信息买卖我公司证
券，不建议他人买卖我公司证券，也不泄露我公司未公开
信息，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提供知悉我公司未公开
信息的知情人名单，由我公司报送深圳证监局、证券交易
所备案。

已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是否就导致的同
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问题作出承诺

否

五、对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未持有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３年１月
２３日

公司十二
楼会议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信证券、光大证券、华夏基
金、南方基金等二十余家机构
投资者

（一）谈论内容：

１、公司项目进展情况；

２０１３年１月
３１日

董秘办公
室 实地调研 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 ２、公司土地储备情况；

２０１３年２月
２７日

董事会办
公室 实地调研 机构 招商证券 ３、公司未来发展计划。 （二）提

供资料：公司信

２０１３年３月
１４日

公司十二
楼会议室 现场调研 机构

国泰君安、中信证券、中金公
司、嘉实基金等二十余家机构
投资者

息披露资料。

２０１３年０１

月０１日至
０３月３１日

董事会办
公室 电话沟通 个人 深圳、上海、西安、成都等地投

资者数十人次

八、内部控制建设情况
公司已建立了一套设计合理且运行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从公司治理层面到各业务流程层面均制

定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必要的内部监督机制。 同时，公司建立了业务部门（子公司）定期测
试、内控部门日常管理、审计综合检查的内控持续监督三道防线，定期组织自我评价，并通过内部审计
和专项检查等方式对内部控制进行独立评价，促进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深化内部控制提升工作，内部控制体系得以持续改进：一是强化内部控制体系
的学习与落实，在落实中查漏补缺、改进不足，完善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 二是进一步落实风险评估常
态化机制，通过信息化手段梳理和分析风险点，完善风险信息库和应对措施，提升风险管理效果。 三是
进一步拓展、优化信息系统功能，优化业务流程，推进招投标系统和商业智能系统应用，提高了工作效
率和信息系统控制水平。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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